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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空气炸锅硅胶烧烤盘。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在空气炸锅中烧烤。

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

4.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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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宣告请求书正文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复审和无效审理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45条、以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9 条的规定，请求人 对专利号为CN202230123099.X、专利名称为空

气炸锅硅胶烧烤盘、专利权人为东莞市欧乐斐科技有限公司的外观设计专

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该外观设计专利未要求

优先权，申请日为2022年03月10日，授权公告日为2024年01月09日，授权

公告号为CN308413142S。

一、涉案专利（证据文件1）

1.1 产品的名称：空气炸锅硅胶烧烤盘

1.2 产品的用途：在空气炸锅中烧烤。

1.3 产品的设计要点：在于形状。

1.4 最能表明设计要点的图片或照片：立体图。

1.5 国际外观设计分类：07-02

1.6 涉案专利的设计特征
涉案专利的设计特征：

（1）该外观设计整体包括盘底和盘

壁；

盘底整体呈圆形、盘壁呈圆管形；

盘壁的底开口与盘底的周边连接为一

体式形状；

（2）盘底为圆形，总体呈平面形状，

其上设有花斑式形状（即设有多块较

浅的凹凸块形状），盘底总体上分成

三个区域：中心位置为一个圆形斑块；

中间位置设有多个（8个）扇环形斑块，

多个扇环形斑块相间围成环形区域，

并位于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外侧, 扇

环形斑块之间设有较小隔条；外周边

为环形平面。

根据俯视图，在同一比例下，可以大

致测定各部分相对尺寸及比例，其中

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半径为整个盘底

半径的18.8%（即五分之一左右）；中

间多斑块环形区域宽度为整个盘底半

径的55%（（即二分之一左右））；外

周的扇环形平面区域宽度为整个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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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的13.3%（即八分之一左右），各

隔条较窄，只有整个盘底半径的6.5%

（即十五分之一左右）；即整个盘底

的主体视觉区域在于中间多斑块环形

区域，其次是位于中心位置的圆形斑

块区域和外周的环形平面区域；各隔

条等属于细微局部设计。

(3)中间扇环形斑块区域与外周边的

环形面之间还设有一条很窄很细的圆

形槽痕。

(4) 盘壁整体呈上端微略大于下端的

管状。

盘壁底部直径为上部开口的直径的

88.8%（即底部直径与上部开口的直径

的比例为9：10左右）盘壁向外倾斜12

度左右，盘壁高为开口的25.4%（即四

分之一左右）。即盘壁整体上呈现“向

上向外微略扩张的矮壁”形状。

（5）整个盘壁周围带有均匀布置的竖

向褶皱设计（也即竖向波纹设计）。

整个盘壁周围设有约50个褶皱，相邻

褶皱的间隔距离大约为盘壁直径的

5.7%（即二十分之一左右），即盘壁

整体呈现出设有较密集的均匀布置的

竖向褶皱的形状。

（6）盘壁上边沿设有两个对称的提耳

（或叫提环），其长度为盘壁直径的

25.4%(即四分之一左右)，高度较矮。

二、无效理由和依据

2.1 法律依据

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

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

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

专利文件中。

依据《专利审查指南》（以下可简称“审查指南”），不属于

现有设计，是指在现有设计中，既没有与涉案专利相同的外观设计，

也没有与涉案专利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在涉案专利申请日以前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向专利局提出并且在申请日以后（含申请日）公告

的同样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称为抵触申请。其中，同样的外观设

计是指外观设计相同或者实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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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某种类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者应当具备下列特点：

（1）对涉案专利申请日之前相同种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

及其常用设计手法具有常识性的了解。

常用设计手法包括设计的转用、拼合、替换等类型。

（2）对外观设计产品之间在形状、图案以及色彩上的区别具有一定

的分辨力，但不会注意到产品的形状、图案以及色彩的微小变化。

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

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依据《专利审查指南》，以下几种类型的组合属于明显存在组合手法

的启示的情形，由此得到的外观设计属于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

组合相比没有明显区别的外观设计：

（1）将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多项现有设计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

后进行直接拼合得到的外观设计。例如，将多个零部件产品的设计直接拼

合为一体形成的外观设计。

（2）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用另一项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

设计特征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替换得到的外观设计。

（3）将产品现有的形状设计与现有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通过直

接拼合得到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或者将现有设计中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

合替换成其他现有设计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2.2 无效理由

请求人认为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第 2 款的规定，

应当被宣告无效。

2.3 证据

请求人提供了以下外观专利作为对比设计 1-9（如下表），具体请参

照证据文件 2-10。

序

号

公开号或专利

号

产品名称 公告日/公

布日

国际外观

设计分类

用途 证 据

文 件

编号

1 CN 305273298 S 餐盒（圆形） 2019.07.26 07-01 用于盛装食品使用 2

2 CN 306276855 S 餐盒（铝箔

WB-250）

2021.01.12 07-01 用于盛装快餐食

物，便于加热、提

供热食。

3

3 CN 307231303 S 铝箔餐盒（野

餐托盘）

2022.04.05

（ 抵 触 申

请）

07-01 用于盛放食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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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表格中的对比设计 1-2、4-9 的公开日（公布或公告日）均早于

涉案专利的申请日（2022 年 03 月 10 日），因此，对比设计 1－2、4-9

构成涉案专利的现有设计，可以用于评价涉案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1、2 款的规定。对比设计 3的申请日（2021 年 12 月 13 日）早于涉

案专利的申请日（即 2022 年 03 月 10 日），并且在 2022 年 03 月 10 日后

进行了公告（授权公告日 2022 年 04 月 05 日），所以对比设计 3 构成涉

案专利的抵触申请，可用于评价涉案专利是否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

的规定。

三、具体事实和理由

3.1 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相同，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依据《专利审查指南》，外观设计实质相同的判断仅限于相同或者相

近种类的产品外观设计。

如果一般消费者经过对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二

者的区别仅属于下列情形，则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实质相同：

（1）其区别在于施以一般注意力不易察觉到的局部的细微差异，例

如，百叶窗的外观设计仅有具体叶片数不同；

（2）其区别在于使用时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的部位，但有证据表

明在不容易看到部位的特定设计对于一般消费者能够产生引人瞩目的视

觉效果的情况除外；

4 CN 306419873 S 包装盒（仙芋

肉）

2021.03.30 09-03 用于包装产品。 5

5 CN 306116013 S 硅胶容器 2020.10.23 07-01 用于盛放烹饪食

物。

6

6 KR 30-1094406

S

空气炸锅用

加热容器

2021.02.05 07-02 用于将食物和空气

一起放入锅中加热

7

7 US D922130 S 空气炸锅 2021.6.15 07-02 空气炸锅 8

8 JP D1199322 包装用容器 2004.3.8 03-01 、

09-03 、

09-05、

28-01

用于收纳烧卖及其

他冷冻食品

9

9 JP D1443423 厨具用防污

垫

2012.6.11 07-02 能够在不弄脏平底

锅等烹调器具的情

况下进行烹调的防

污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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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区别在于将某一设计要素整体置换为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的

相应设计要素，例如，将带有图案和色彩的饼干桶的形状由正方体置换为

长方体；

（4）其区别在于将对比设计作为设计单元按照该种类产品的常规排

列方式作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排列的数量作增减变化，例如，将影院座椅成

排重复排列或者将其成排座椅的数量作增减；

（5）其区别在于互为镜像对称；

（6）其区别在于局部外观设计要求保护部分在产品整体中的位置和/

或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

基于上述规定，请求人谨主张，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相同，

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的规定。

具体而言，涉案专利未请求保护色彩，在产品各个部分中均不包含图

案设计，并且在简要说明中明确指出“3.本外观设计产品的设计要点：在

于形状。”。因此，涉案专利属于《专利审查指南》指出的如下类型——“单

纯形状的外观设计”，即，无图案且未请求保护色彩的产品的形状设计，

下述论述中，对于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的图案与色彩均不作对比与判断，

仅仅作形状的对比与判断。

根据涉案专利的六面视图和立体图，一般消费者通过直接观察，可以

很显然获知涉案专利的空气炸锅硅胶烧烤盘主要包括以下设计特征及视

觉效果：

很显然，涉案专利从物理上或者视觉上均可自然区分为盘底、盘壁两

个具有相对独立的设计特征和视觉效果。具体是：

（1）涉案专利外观设计整体包括盘底和盘壁；盘底整体呈圆形、盘

壁呈圆管形；盘壁的底开口与盘底的周边连接为一体式形状；

（2）盘底为圆形，整体呈平面形状，其上设有花斑式形状的外观，

盘底总体上分成三个区域：中心位置为一个圆形斑块；中间位置设有多个

（8个）扇环形斑块，多个扇环形斑块相间围成环形区域，并位于中心位

置的圆形斑块外侧, 扇环形斑块之间设有较细的隔条；外周边为环形平面。

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半径为整个盘底半径的五分之一；中间多斑块环

形区域宽度为整个盘底半径的二分之一；外周的扇环形平面区域宽度为整

个盘底半径的八分之一，各隔条较窄，为盘底半径的十五分之一；即整个

盘底的主体视觉区域在于中间多斑块环形区域，其次是位于其内侧的中心

圆形斑块区域和外周的环形平面区域；各隔条等属于细微局部设计。

(3)中间扇环形斑块区域与外边的环形面之间还设有一条很窄的圆形

槽痕。

(4) 盘壁整体呈上端微略大于下端的管状。

盘壁底部直径与上部开口的直径的比例为9：10，盘壁高为开口的四

分之一。即盘壁整体上呈现“向上向外微略扩张的矮壁”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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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整个盘壁周围带有竖向均匀布置的褶皱设计（即竖向波纹设计）。

整个盘壁周围设有50个褶皱，总体上显示盘壁上设有较密集的竖向均

匀布置的褶皱。

（6）盘壁上方设有两个较小的对称的提耳。

对比设计 1（即证据文件 2）：

(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餐盒（圆形）；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本外观设计产品用于盛装食品使用；

(3)．国际外观设计分类：07-01。

涉案专利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为 07-02，对比设计 1国际外观设计分类

为 07-01，对比设计 1与涉案专利为相近种类的外观设计。对比设计 1

用于盛装食品；涉案专利用于（盛装食品）在空气炸锅中烧烤，对比设计

1与涉案专利的用途相近。即对比设计 1与涉案专利的用途相近、国际外

观设计分类也相近，所以对比设计 1可以用于涉案专利与其是否实质相

同的比较和判断。

涉案专利(证据文件 1) 对比设计 1(证据文件 2)

立体图 立体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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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 俯视图

主视图
主视图

对比观设计 1 共包含六面视图和立体图，一般消费者通过直接观察，

可以很显然获知对比观设计 1与涉案专利具有如下设计相同设计特征或

差异。

对比设计 1 与涉案专利两者的相同点在于：

（1）外观设计整体包括盘底和盘壁；盘底整体呈圆形、盘壁呈圆管

形；盘壁的底开口与盘底的周边连接为一体式形状；

（2）盘底为圆形，整体呈平面形状，其上设有花斑式形状的外观，

盘底总体上分成三个区域：中心位置为一个圆形斑块；中间位置设有多个

扇环形斑块，多个扇环形斑块相间围成环形区域，并位于中心位置的圆形

斑块外侧, 扇环形斑块之间设有隔条；外周边为环形平面。

（3）盘壁整体呈上端微略大于下端的管状。即盘壁整体上呈现“向

上向外微略扩张的矮壁”形状。

（4）整个盘壁周围带有竖向均匀布置的褶皱设计（即竖向波纹设计）。

即总体上显示盘壁上设有较密集的竖向均匀布置的褶皱。

对比设计 1 与涉案专利两者的区别点在于：

（1）涉案专利的盘壁上边沿设有两个较小的对称的提耳，对比设计 1

没有这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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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案专利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是以微略下凹的形状形成斑块；

对比设计 1 是以微略上凸的形状形成斑块。

（3）涉案专利中间位置设有 8 个扇环形斑块; 对比设计 1 中间位置

设有 12 个扇环形斑块。

（4）涉案专利盘壁设有 50个褶皱的局部形状，对比设计 1 盘壁设有

30个褶皱的局部形状。

（5）涉案专利中间扇环形斑块围成的环形区域与底面外边的环形面

之间还设有一条很窄很细的圆环形槽痕，对比设计 1 没有这一设计。

（6）涉案专利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直径为整个盘底直径的五分之一，

对比设计 1 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直径为整个盘底直径的四分之一。

（7）涉案专利盘底直径与盘壁上部开口的直径的比例约为 9：10，

盘壁呈大约 12 度向外倾斜角；对比设计 1 盘底直径与盘壁上部开口的直

径的比例约为 8：10，盘壁呈大约 10度向外倾斜角。

（8）对比设计 1 的盘壁上部开口设有向外延伸的窄细突边，涉案专

利没有这一设计。

（9）涉案专利盘壁高宽之比（盘壁高度与底部直径之比）大约为 1：

3，对比设计 1 的盘壁高宽之比大约为 1：2。

关于上述区别点(1)

涉案专利的盘壁上方设有两个较小的对称提耳属于通常盘子的惯常

设计（例如,对比设计 5-7 均设有提耳，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烧烤用品，

只要与高温接触的烹饪盘子（或锅子等）基本设有两个提耳，以防止烫手）；

同时，提耳整体较小，属于不容易觉察的局部细微差异；从这两个方面均

说明，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2)

涉案专利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是以微略下凹的形状形成斑块；对比设

计 1 是以微略上凸的形状形成斑块；由于下凹与上凸均是不容易觉察的局

部细微差异，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3)

涉案专利中间位置设有 8个扇环形斑块; 对比设计 1中间位置设有

12个扇环形斑块; 仅仅是扇环形斑块设计单元以常规的排列方式将其排

列的数量作增减变化；同时也是一般注意力不易察觉到的局部的细微差异

（扇环形斑块数量与相对大小相差均不大）；这两方面均说明，该区别点

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4)

涉案专利盘壁设有 50个褶皱的局部形状，对比设计 1 盘壁设有 30

个褶皱的局部形状；这仅仅是褶皱设计单元的排列的数量作增减变化，该

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同时也是一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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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易察觉到的局部的细微差异（褶皱数量与相对大小相差均不大），也

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5)

涉案专利中间扇环形斑块围成的环形区域与底面外边的环形面之间

还设有一条很窄很细的圆环形槽痕。属于一般注意力不易察觉到的局部的

细微差异，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6)

涉案专利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直径为整个盘底直径的五分之一左右，

对比设计 1 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直径为整个盘底直径的四分之一；属于要

求保护部分在产品整体中的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

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同时也属于一般注意力不易察觉到的局

部的细微差异（比例相差不大），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7)

涉案专利盘底直径与盘壁上部开口的直径的比例约为 9：10，盘壁呈

大约 12 度向外倾斜角；对比设计 1 盘底直径与盘壁上部开口的直径的比

例约为 8：10，盘壁呈大约 10度向外倾斜角；这属于一般注意力不易察

觉到的局部的细微差异，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

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8)

对比设计 1设有较窄的向外延伸的突边一方面中属于盘子的惯常设

计；另一方面，突边较窄，属于细部差异，从两个方面均说明不会导致涉

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9)

涉案专利盘壁高宽之比（竖向高度与横向平均直径之比）大约为 1：

3，对比设计 1盘壁高宽之比大约为 1：2。属于要求保护部分在产品整体

中的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

质不相同。同时也属于一般注意力不易察觉到的局部的细微差异（比例相

差不大），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再说，

盘壁高矮比例变化也是一种惯常设计，也是一般注意力不易觉察到，该区

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综上所述，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的整体外形轮廓相同，两者的盘

底、盘壁及盘底与盘壁的连接形状整体外形轮廓相同；两者的盘底上的斑

块整体外形轮廓相同；两者的盘壁上的褶皱（或叫波纹）整体外形轮廓相

同；因此两者具有基本相同的整体视觉效果。

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提耳、盘底斑块的凹凸方向、盘底扇环形斑块的

个数、盘壁褶皱个数、盘底斑块大小比例等几个，但是这些区别点属于一

般消费者施以一般注意力不能察觉到的局部的细微差异、或者是将该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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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惯常设计、或者是设计要素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这些均不会导致涉

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不相同。

因此，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时，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实质相同，涉案专利相比对比设计 1 不符合

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的规定。

3.2 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专利审查指南》中指出“如果一般消费者经过对涉案专利与现有设

计的整体观察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别对于产品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不

具有显著影响，则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以及“在

确定涉案专利与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现有设计相比是否具有明显区别

时，一般还应当综合考虑如下因素：(1) 对涉案专利与现有设计进行整体

观察时，应当更关注使用时容易看到的部位，使用时容易看到部位的设计

变化相对于不容易看到或者看不到部位的设计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果

更具有显著影响；(2) 当产品上某些设计被证明是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

（如易拉罐产品的圆柱形状设计）时，其余设计的变化通常对整体视觉效

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3) 由产品的功能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状对整体视觉

效果通常不具有显著的影响；(4) 若区别点仅在于局部细微变化，则其对

整体视觉效果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5) 对于包括

图形用户界面的产品外观设计，如果涉案专利其余部分的设计为惯常设计，

其图形用户界面对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显著的影响。”

基于上述规定，请求人谨主张，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相比不具有

明显区别，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如前文所述，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的整体外形轮廓相同。因此，

上述相同设计特征导致本专利和对比设计 1 两者具有基本相同的整体视

觉效果。

根据前文所述可知，虽然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之间存在上述区别

点(1)-(9)，但是这些区别点要么是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要么是功能唯

一限定的特定形状（例如提耳）、要么是局部细微变化（具体比对就不再

重复赘述，前述已经详细清楚作了比对与论述），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

平和认知能力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时，不足以使得对涉案专利与对比

设计 1 相比产生明显区别，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1 不具有明显区别，涉

案专利相比对比设计 1 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3.3 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 实质相同，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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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设计 3的申请日（2021 年 12 月 13 日）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

（即 2022 年 03 月 10 日），并且在 2022 年 03 月 10 日后进行了公告（对

比设计 3授权公告日 2022 年 04 月 05 日）；所以对比设计 3可以用于判

断是否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

在对比设计 3 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构成涉案专利的抵触申请情况下，再

对对比设计 3 是否够成与涉案专利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进行判断。

对比设计 3（即证据文件 4）：

(1).本外观设计产品的名称：铝箔餐盒（野餐托盘）；

(2).本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用于盛放食物；

(3).国际外观设计分类：07-01。

涉案专利国际外观设计分类为 07-02，对比设计 3外观设计分类：

07-01，对比设计 3 涉案专利为相近种类的外观设计。对比设计 3 用于盛

放食品；涉案专利用于（盛装食品）在空气炸锅中烧烤，对比设计 3 与

涉案专利的用途相近；即对比设计 3与涉案专利的用途相近、国际外观

设计分类也相近，所以对比设计 3 可以用于涉案专利与其是否实质相同

的比较和判断。

涉案专利(证据文件 1) 对比设计 3(证据文件 4)

立体图 立体图

14



12

俯视图 主视图

主视图
仰视图

对比观设计 3 共包含六面视图和立体图，比观设计 3 的主视图与涉案

专利的俯视图相对应，其他视图也是在相互对应（只是视图名称不一样，

因为主视图所取的角度不一样，导致各对应视图的名称不一样，但不影响

两个外观设计进行实质内容的对比）。

一般消费者通过直接观察，可以很显然获知对比观设计 3 与涉案专

利具有如下相同的设计特征：

对比设计 3 与涉案专利两者的相同点在于：

（1）外观设计整体包括盘底和盘壁；盘底整体呈圆形、盘壁呈圆管

形；盘壁的底开口与盘底的周边连接为一体式形状；

（2）盘底为圆形，呈平面形状，其上设有花斑式形状的外观，盘底

总体上分成三个区域：中心位置为一个圆形斑块；中间位置设有多个（8

个）扇环形斑块，多个扇环形斑块相间围成环形区域，并位于中心位置的

圆形斑块外侧, 扇环形斑块之间设有隔条；外周边为环形平面。

（3）盘壁整体呈上端微略大于下端的管状。即盘壁整体上呈现“向

上向外微略扩张的矮壁”形状。

（4）整个盘壁周围带有竖向均匀布置的褶皱设计（即竖向波纹设计）。

即总体上显示盘壁上设有较密集的竖向均匀布置的褶皱。

（5）中间扇环形斑块围成的环形区域与底面外边的环形面之间还设

有一条很窄很细的圆环形痕。

（6）涉案专利盘底直径与盘壁上部开口的直径的比例约为 9：10。

对比设计 3 与涉案专利两者的区别点在于：

（1）涉案专利的盘壁上方设有两个较小的对称的提耳，对比设计 3

没有这一设计。

（2）涉案专利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是以微略下凹的形状形成斑块；

对比设计 3 是以微略上凸的形状形成斑块。

（3）涉案专利盘壁设有 50个竖向褶皱的局部形状，对比设计 3盘壁

设有的褶皱比涉案专利盘壁的褶皱数量稍多。

（4）涉案专利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直径为整个盘底直径的五分之一，

对比设计 3 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直径为整个盘底直径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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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比设计 3 的盘壁上部开口设有向外延伸的窄突边，涉案专利

没有这一设计。

（6）涉案专利盘壁高宽之比大约为 1：3，对比设计 3 盘壁高宽之比

大约为 1：7。

关于上述区别点(1)

涉案专利的盘壁上方设有两个较小的对称提耳属于通常盘子的惯常

设计；另外，提耳较小，属于不容易觉察的局部细微差异；另外凡是需要

放到火中烧烤的用具（盘子、锅子等），基本上均设有提耳，主要是方面

操作时抓取，还可以防止烫手，所以涉案专利的盘壁上方设有两个较小的

对称提耳是由产品的功能唯一限定的特定形状，对整体视觉效果通常不具

有显著的影响；从这三个方面均说明，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

设计 3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2)

涉案专利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是以微略下凹的形状形成斑块；对比设

计 1 是以微略上凸的形状形成斑块；由于下凹与上凸均是不容易觉察的局

部细微差异，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3)

涉案专利盘壁设有 50个褶皱的局部形状，对比设计 3 盘壁设有的褶

皱比涉案专利盘壁的褶皱数量稍多；这是一般注意力不易察觉到的局部的

细微差异，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4)

涉案专利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直径为整个盘底直径的五分之一左右，

对比设计 1 中心位置的圆形斑块直径为整个盘底直径的四分之一；属于要

求保护部分在产品整体中的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

专利与对比设计 3 实质不相同；同时也属于一般注意力不易察觉到的局部

的细微差异（比例相差不大），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

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5)

对比设计 1设有较窄的向外延伸的突边一方面中属于盘子的惯常设

计；另一方面，突边较窄，属于细部差异，从两个方面均说明该区别点不

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实质不相同。

关于上述区别点(6)

涉案专利盘壁高宽之比（竖向高度与横向平均直径之比）大约为 1：

3，对比设计 1盘壁高宽之比大约为 1：7。属于要求保护部分在产品整体

中的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实质

不相同。同时，盘壁高矮比例变化也是一种惯常设计，也是一般注意力不

易觉察到，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 实质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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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 的整体外形轮廓相同，两者的盘底、

盘壁及盘底与盘壁的连接形状整体外形轮廓相同；两者的盘底上的斑块整

体外形轮廓相同；两者的盘壁上的褶皱（或叫波纹）整体外形轮廓相同；

两者的盘壁上大下小的整体外形轮廓相同；因此两者具有基本相同的整体

视觉效果。

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提耳、盘底斑块的凹凸方向、盘壁褶皱个数、盘

底斑块大小比例、突边等几个，但是这些区别点属于一般消费者施以一般

注意力不能察觉到的局部的细微差异、或者是该类产品的惯常设计、或者

是设计要素比例关系的常规变化，该区别点不会导致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实质不相同。

因此，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行整体观察、综合判断

时，涉案专利与对比设计 3实质相同，对比设计 3 已经够成了涉案专利的

抵触申请，涉案专利相比对比设计 3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的规

定。

3.4 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1 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专利审查指南》中指出“在判断现有设计的转用以及现有设计及其

特征的组合时，通常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判断：(1) 确定现有设计的内

容，包括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2) 将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

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进行对比；(3) 在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

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相同或者仅存在细微差别的情况下，判断在

与涉案专利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现有设计中是否存在具体的转用和

／或组合手法的启示。如果存在上述启示，则二者不具有明显区别”、“ 以

下几种类型的组合属于明显存在组合手法的启示的情形，由此得到的外观

设计属于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没有明显区别的外观

设计：（1）将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多项现有设计原样或者作细微变

化后进行直接拼合得到的外观设计。例如，将多个零部件产品的设计直接

拼合为一体形成的外观设计。（2）将产品外观设计的设计特征用另一项

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设计特征原样或者作细微变化后替换得到的外

观设计。（3）将产品现有的形状设计与现有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通

过直接拼合得到该产品的外观设计；或者将现有设计中的图案、色彩或者

其结合替换成其他现有设计的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得到的外观设计。”

3.4.1 对比设计 5-7 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或设计特征及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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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专利(证据文件 1) 对比设计 5(证据文件 6)

立体图

立体图

俯视图 俯视图

主视图
主视图

对比设计 6(证据文件 7，韩国专利) 对比设计 7(证据文件 8，美国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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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图（四视图） 立体图

俯视图（平面图）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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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视图（正面图）
主视图

对比设计5-7均为包含盘底、盘壁以及附着在盘壁上边沿的两个对称

的提耳三个主要的设计特征构成，整体外观设计布局与涉案专利完全一致。

同时，对比设计 6-7的与涉案专利为相同种类的外观设计（均为07-02类），

用途也相同；对比设计5为与涉案专利相近种类的外观设计（07-01类），

对比设计5提耳与涉案专利也只是仅仅在细微的差别（提耳上没有孔）。

3.4.2 对比设计1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或设计特征及对比

对比设计1的盘壁上均设有竖向褶皱（或波纹），其与涉案专利对应

部分的褶皱（或波纹）设计特征相比仅仅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是褶皱

个数、转折尺寸及幅度的细微差别），该部分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

分的设计特征相比也不会产生独特视觉效果，属于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特

征;对比设计1的盘底平面上均设有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

其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斑纹设计特征相比仅仅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

是扇环形斑纹个数、各斑纹尺寸存在细微差别）。

3.4.3 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1的组合

启示

综合上述两方面，可知对比设计1给出了将其盘壁上均设有竖向褶皱

与盘底平面上均设有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分别替换掉对比

设计5-7中的盘壁与盘底上相应设计特征的启示。

3.4.4 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1的组合

所以将对比设计 1的盘壁设计特征（主要是褶皱设计特征）替换掉对

比设计 5-7任一外观设计中的盘壁设计特征，同时将对比设计 1中的盘底

设计特征（主要是斑纹设计特征）替换掉对比设计 5-7任一外观设计中盘

壁及盘底相应设计特征，所得到的任何一种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没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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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上面已经分别进行了相应局部设计特征对比，替换后的外观设计不

再重复比对）。所以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

与对比设计 1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

规定。

3.5 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2（或者对比设计 9)及对比设计 1 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

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3.5.1 对比设计2、9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或设计特征及对比

涉案专利(证据文件 1) 对比设计 2(证据文件 3)

立体图

立体图（设计 2）

主视图
仰视图（设计 2）

对比设计 9(证据文件 10，日本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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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图（斜视图）

主视图（正面图）

对比设计2、9的盘壁上均设有竖向褶皱（或波纹），其与涉案专利

对应部分的褶皱（或波纹）设计特征相比仅仅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

是褶皱个数、转折尺寸及幅度的细微差别），该部分设计特征与涉案专

利对应部分的设计特征相比也不会产生独特视觉效果，属于实质相同的

外观设计特征。

3.5.2 对比设计1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或设计特征及对比

涉案专利(证据文件 1) 对比设计 1(证据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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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图 立体图

俯视图
俯视图

对比设计1的盘底平面上均设有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

其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斑纹设计特征相比仅仅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

是扇环形斑纹个数、各斑纹尺寸存在细微差别）。

3.5.3 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

计2（或者对比设计9)及对比设计 1的组合启示

综上两方面所述，可知对比设计2或对比设计9给出了将其盘壁上均设

有竖向褶皱替换掉对比设计5-7中的盘壁上相应设计特征的启示；对比设

计2将其盘底平面上均设有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替换掉对

比设计5-7中的盘底上相应设计特征的启示。

3.5.4 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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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或者对比设计9)及对比设计1的组合

所以将对比设计2或对比设计9的盘壁设计特征（主要是褶皱设计特征）

替换掉对比设计5-7任一外观设计中的盘壁设计特征，同时将对比设计1

中的盘底设计特征（主要是斑纹设计特征）替换掉对比设计5-7任一外观

设计中盘底相应设计特征，所得到的任何一种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没有明

显区别（上面已经分别进行了相应局部设计特征对比，替换后的外观设计

不再重复比对）。所以涉案专利相对于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

设计 6、7）与对比设计2（或者对比设计9)及对比设计 1的组合不具有明

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3.6 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8 及对比设计 4 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

的规定。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所指出的“转用，是指将产品的外观设计应用

于其他种类的产品。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以及将无产品载体的单纯形状、

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应用到产品的外观设计中，也属于转用。以下几种

类型的转用属于明显存在转用手法的启示的情形，由此得到的外观设计与

现有设计相比不具有明显区别：（1）单纯采用基本几何形状或者对其仅

作细微变化得到的外观设计；（2）单纯模仿自然物、自然景象的原有形

态得到的外观设计；（3）单纯模仿著名建筑物、著名作品的全部或者部

分形状、图案、色彩得到的外观设计；（4）由其他种类产品的外观设计

转用得到的玩具、装饰品、食品类产品的外观设计。”

3.6.1 对比设计 4、8 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或设计特征及比较

涉案专利(证据文件 1) 对比设计 4(证据文件 5)

立体图
立体图（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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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视图 主视图（组件 2）

涉案专利(证据文件 1) 对比设计 8(证据文件 9，日本专利 )

立体图 立体图

主视图

主视图（正面图）

对比设计8的盘壁上均设有竖向褶皱（或波纹），其与涉案专利对应

25



23

部分的褶皱（或波纹）设计特征相比仅仅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是褶皱

个数、转折尺寸及幅度的细微差别），该部分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

分的设计特征相比也不会产生独特视觉效果，属于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特

征。

对比设计4的盘底平面上设有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

其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斑纹设计特征相比仅仅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

是各斑纹尺寸存在细微差别）。

3.6.2 对比设计 1、2、9 给出的转用启示

与涉案专利相同或相近种类的对比设计1、2、9的盘壁上均设有竖向

褶皱（或波纹），其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褶皱（或波纹）设计特征相比

仅仅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是褶皱个数、转折尺寸及幅度的细微差别），

该部分设计特征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设计特征相比也不会产生独特视

觉效果，属于实质相同的外观设计特征。所以与涉案专利相同或相近种类

的对比设计1、2、9分别给出了将现有技术中与涉案专利盘壁上的褶皱相

同或者相近的设计特征转用到与涉案专利同类或者相近种类产品的外观

设计产品的盘壁上的启示，即对比设计1、2、9分别给出了将对比设计8

中与涉案专利盘壁上的相近的褶皱的设计特征转用到与涉案专利同类或

者相近种类的对比设计5-7中任一设计中的盘壁上的启示。

3.6.3 对比设计 1 给出的转用启示

对比设计1的盘底平面上均设有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

其与涉案专利对应部分的斑纹设计特征相比仅仅是存在细微的差别（主要

是扇环形斑纹个数、各斑纹尺寸存在细微差别）。

所以与涉案专利相同或相近种类的对比设计1给出了将现有技术中与

涉案专利盘底平面上的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的设计特征相

同或者相近的外观设计产品相应设计特征转用到与涉案专利同类或者相

近种类产品的盘底上的启示，即对比设计1给出了将对比设计4中与涉案专

利盘底上的相近的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设计特征转用到与

涉案专利同类或者相近种类的对比设计5-7中任一设计中的盘底上的启示。

3.6.4 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8 及对比设计

4 的组合

因此，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7 中任何一者与对比设计 4及对

比设计 8的组合没有明显区别，即将对比设计 4的盘底设计特征（主要是

盘底上的中心圆形斑纹、中间多个扇环形斑纹设计特征）转用到对比设计

5-7 中任何一者的盘底中、将对比设计 8的盘壁上的竖向褶皱（或波纹）

设计特征转用到对比设计 5-7 中任何一者的盘壁上而得到的任何一种外

观设计与涉案专利没有明显的区别，故而涉案专利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

第 2 款的规定。

四、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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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以一般消费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进行整体观察、综合

判断时，得到如下结论：

1.涉案专利 CN202230123099.X 与对比设计 1 实质相同或者不具有

明显区别，因而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或者第 23 条第 2 款的

规定；

2.涉案专利 CN202230123099.X 与对比设计 3 实质相同，因而不符合

专利法第 23 条第 1 款的规定；

3.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1

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4.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2

（或者对比设计 9)及对比设计 1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

第 23 条第 2 款的规定；

5.涉案专利相对于对比设计 5（或者对比设计 6、7）与对比设计 8

及对比设计 4 的组合不具有明显区别，不符合专利法第 23 条第 2 款的

规定。

据此，无效请求人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依法宣告涉案专利无效。

此致

敬礼！

请求人

代理人：李春荣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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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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